阜阳师范大学人事处文件
人〔2020〕11号

关于做好2020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
各单位，各部门：
请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人〔2020〕32号）要求，认真做好符合国内访问学者选派条件且有意向人员的推荐申报工作。
请各单位于5月14日下午4时前将申报人填写的《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》（电子版1份、纸质版3份）、《阜阳师范大学2020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一览表》（电子版1份，纸质版1份）、职称证书复印件（或符合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）、学历（位）证书复印件、办好的《阜阳师范大学国内继续学习申请表》（一式三份、从人事处网页下载中心下载）等材料统一报送人事处师资科（正行楼1105室，确定录取后需签订进修协议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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